
对于自行车的交通违反
将开始开“蓝色罚单”的制度

鹿児島県警察



有关自行车交通违反的“蓝色罚单”制度

対象

16歳以上者（不问国籍）

内容
从2026年（令和８）年４月１日起，如违反自行车

交通规则，会被开罚单、缴纳“罚款”的制度，
将开始实施。

罚款

○ 依违反的种类，支付一定的罚款
○ 需要在指定的期间内，向银行、邮局缴纳

（例）骑车使用手机 １万2,000円
骑车打伞，骑车带耳机 5,000円
骑车载人 3,000円



検挙対象

①具有危险性，对人有麻烦的恶劣、危险违反

使用手机 装备不齐全（没有刹车） 进入铁路轨道路段器的区域

（例）

②同时有两个以上的违反，发生事故的危险性大的时候

（例）

骑车载人且闯红灯 骑车打伞且不遵守停止标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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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因为违规行为，使得行人或者车辆采取紧急刹车等回避措施时

（例）

（例）

不遵守红绿灯，让在绿灯行驶的车辆紧急刹车 用非常快的速度在人行道上行驶，让行人突
然停止行走

④即使被警察警告这是违规行为，还是故意违规的时候

不遵守警察的指导警告，继续靠右侧行驶 指导警察就在眼前，还故意违反时

検挙対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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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的违反和罚款

①骑车使用手机

１万2,000円

②骑车载人

③并排骑车 ④不开灯

3,000円

5,000円3,000円



主要的违反和罚款

⑤骑车打伞 ⑥骑车带耳机

⑦闯红灯 ⑧不遵守停止标志 5,000円
⑨靠右侧行驶 6,000円
⑩人行道上缓行义务违反 3,000円
⑪妨害行人过斑马线 6,000円

5,000円

6,000円

5,000円


